[bookmark: _GoBack]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出国（境）审批表
（2018年修订，正反面打印）

	学号
	
	性别
	
	出生日期
	
	
贴照片

	姓名
	
	
	
	
	
	

	所在院系
	
	年级（注明本/研/博）
	
	专业
	
	

	政治面貌
	
	是否委培
	
	是否为应届毕业生
	____是 
____否
	

	申报项目名称
	
（校际交流需注明具体国（境）外交流机构和内容）
	是否同时申报其它公派出国项目
	____是 
____否

	前往国家/地区及单位
	
	出国（境）期限
	从    年   月   日
到    年   月   日

	出国/境渠道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
□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
□校际交流
□个人渠道
□其它机构组织（请注明）


	在外身份
	□短期留学研修生（一月内）
□攻读学位□本科插班生□联合培养硕士生□联合培养博士生  
□参赛选手□参会人员□夏/冬令营生   □实习生
□国家汉办普通志愿者          
□孔子学院志愿者
□其它身份（请注明）

	经
费
来
源
	□国家留学基金委
□国家汉办
□校际交流免（  ）注册费  （  ）学费  
□校际交流自费
□个人渠道自费
□其它机构承担（请注明机构名称及承担经费项目）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院系联系人及电话
	
	出国（境）后联系电邮及QQ
	

	项目负责老师所在单位
	
	负责老师姓名及电话
	

	家庭住址(详细到门牌号)
	

	
家庭
主要
成员
情况
	姓名
	关系
	工作单位及邮政编码
	职务
	联系电话

	
	
	
	
	
	

	
	
	
	
	
	

	本人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20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20   年   月    日

	教务处/研究生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20年   月    日

	财务处意见：
（需休学学生附休学证明，不填写此栏）

负责人签字（公章）: 
20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20  年   月    日



备注：
1.该表一式四份，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教务处/研究生院、财务处、学生所在院系各留存一份。
2.学生回国后需院系出具回校证明（一式两份），国际处盖章后交教务处/研究生院完成回校手续。


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赴国（境）外安全承诺书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为开拓视野，学以致用，学生　　　　（学号：　    　 ，　  　　院/系　     专业     　级）及其父母亲经充分了解和慎重考虑，决定参加（项目名称）　    　   赴　        　  （国家/地区）　    　  （高校/机构）               （填写具体在外活动内容），起止时间为年月日至年月日。
现自愿并不可撤销地向四川外国语大学作如下承诺：
1. 参加上述项目是承诺人在全面了解项目所有内容和要求基础上慎重考虑而作出的决定，是承诺人独立自主作出的真实意愿表示。
1. 四川外国语大学已经向承诺人充分告知项目所有内容、要求及注意事项，并详细告知和说明参与该项目的利弊（包括国（境）外可能对成绩造成的影响等）、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存在的安全隐患，提请承诺人充分注意、预防及应对。承诺人充分得知并意识到在国（境）外期间可能发生包括但不限于人身与财产安全等在内的问题。因此，学生在国（境）外期间发生的包括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在内的一切行为和事件之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承诺人及其他责任人（如有）承担，与四川外国语大学无关。
1. 为应对项目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承诺人承诺并保证出国（境）前自行办理医疗及意外保险等保险。
1. 承诺人承诺并保证项目结束后学生按期返校，未经四川外国语大学批准，不得以任何理由滞留国（境）外。
1. 学生及其父母亲为共同承诺人。学生父、母一方因工作繁忙、交通不便、离异等原因未签署本承诺书的，不影响其效力。
1. 承诺人承诺并保证严格遵守本承诺书作出的承诺，并保证严格遵守国（境）内外及项目实施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学生因此遭受人身、财产、可期待利益或其他权益损害的，承诺人明确放弃对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追索权并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1. 本承诺书为不可撤销承诺，一经作出即对承诺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承诺人(签字、捺印)：

  学生：         联系方式：

父亲：         联系方式：

母亲：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